
109年度第2季報驗發證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

一、開會時間：109年 8月 28日(五)下午 1時 30分

二、開會地點：第六組會議室

三、主持人：楊副組長紹經

四、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名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 陳亭宇

五、宣導事項：無

六、討論議題：

議題一：第六組

案由：

現行證書到期日前 3個月內之延展通知以紙本寄發，建議改由資訊系統線上通

知及輔導業者查詢，待業者熟悉後取消紙本通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資訊系統於每日凌晨起，建議主動產生當日起 3個月內到期之證書資訊，
並發送郵件(mail)通知所屬公司(代辦公司要通知?)，及回饋確認送達的查詢
統計系統。

二、系統已建置即將到期證書查詢提醒功能於外網投件系統，須證書名義人持

有帳號密碼才能查詢，建議能將此功能建置於民眾查詢，依 R字軌、統編

及日期，查詢該廠商近三個月內到期證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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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：

建議維持目前延展通知方式，於證書到期前 3個月，紙本通知業者，於到期前

前一個月，由系統自動發信提醒，(例如:109年 8月28日到期證書，已於109

年 5月紙本通知，並於109年 7月28日系統自動發信通知)；另民眾查詢系統

暫不新增證書到期查詢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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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二：高雄分局

案由：

辦理郵局海關快遞包裹玩具商品檢驗事宜

說明：

一、玩具商品檢驗作業規定於109 年 3月 1日公告修正，實施後

(一)刪除原第4點第5款第1目報驗時申請核發「標準檢驗局印製之字軌為
「C」及流水號之商品檢驗標識(下稱小黃標識)規定，僅限採自印標識。

(二)另依新規定第4點第5款第1目，報驗義務人申請自印商品檢驗標識，依
其所在地向檢驗機關提出申請自行印製字軌為「M」及指定代碼。

二、為此若自然人(少數為法人或團體)以郵寄包裹方式進口玩具類商品，除符
合商品免驗辦法規定得以申請免驗外，餘均需申報檢驗，惟依商品監視查
驗辦法及前述規定，需先依其所在地向檢驗機關提出監視查驗登記及自印
標識申請，方可進行報驗手續。

三、故新規定對單一或偶發性跨境電商及民眾而言，增加了向「所在地」檢驗
單位申辦監視查驗及自印標識之程序，且本局各承辦單位亦增加日後逾2 
年未申請報驗，依法需廢止其自行印製商品檢驗標識之處理人力。

結論：

經第二組說明，本局受理單位仍得依前揭作業辦法第4條第1款前段由本局印

製及發售小黃標識，或得依前揭作業規定受理廠商自印，爰現行仍為雙軌併行，

得由報驗義務人擇一辦理。

七、散會：下午 3時 4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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